齐齐哈尔医学院网络课程建设规范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 
第一条  网络课程是指依附于某一门课程，为课程提供学习指导、课外阅读、作业布置、师生讨论和学生自测与考试的教学平台。
第二条  网络课程的作用：

1、提供师生网络教学活动的环境，包括课程通知、授课、自学、讨论、答疑、作业、测验与考试等。 
2、为教学提供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，共享有关课程资料，包括课程大纲、教材、讲稿、课件、作业、考题、参考资料、其他拓展资源等。 
第二章 网络课程建设规范 
第三条  网络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

1、课程网络课程应覆盖某一门课程各个环节教学活动的信息、数据和交流、

互动等。
    2、网络课程在制作和应用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越性，利用各种图像、视频录像、声音、动画等，并加强交互功能。 
第四条 课程基本信息

1、课程简介：要求800字以内的介绍，包括课程的性质、任务、教学内容、教学特点、配套教材、教学方法等。

2、教师队伍：课程组人员组成及个人简介等。

3、考核办法：介绍本门课程考核方式、成绩分配、考核时间等。

4、学习指导：介绍本门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。

5、教学大纲：介绍本门课程的教学要求、重点、难点、主要内容等。

6、教学周历：介绍每周的教学进度。

7、教材及参考书：本门课程使用教材及参考书情况。

第五条 课程教学资源

1、电子教案：以课时或章节为单位的讲稿或授课提纲。

2、多媒体课件：以章或节为单位，提供教师授课所用完整的一套多媒体课件。一门课程可提供多位教师所使用的课件，以供学生选择学习使用。

3、教学视频：每门课程至少具备体现课程要点与精华的5个单元的教学视频，每个视频时长不少于30分钟。

4、试题库：每门课程要有相应的题库，题库应包含一定量启发学生思维、医学人文与社会、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思考题。

5、实践环节学习指导：提供实践教学的项目及其与理论内容相关性的阐述。介绍实践环节的学习要点、注意事项等。

6、拓展学习资源：与学科或课程相关的，有助于提高学生素质和知识拓展的网络素材。包括图库、临床应用案例、虚拟/仿真实验系统、学科专业知识检索系统、相关论文链接、相关人文知识背景、研究生报考资源、相关学科前沿及热点问题的链接。

第六条 教学互动功能的使用：教师应利用网络平台，加强与学生在平台上开展教学交流互动，要及时利用教学平台发布课程通知，布置和批阅作业，开展讨论、辅助答疑等。教师应掌握学生的网上学习状况及知识掌握情况。 
第七条 网络教学资源积累与更新：教师要利用网络技术，收集教学相关的资源，丰富个人教学资源库、素材库。提倡教师联合开发、共享共用教学资源。 
第八条 树立法律意识：教师和学生要避免在使用网络资源时可能出现的侵权等法律问题。

第三章 网络课程的认定和管理

第九条 为便于管理和考核，将网络教学课程按其建设和应用情况分为合格、优秀二个级别。

1、合格课程。课程具备第二章第四至第七条所列举的各项素材、资源以及基本功能的开通、使用。

2、优质课程。在合格的基础上，教学拓展资源更加丰富，同时具备更新率高、利用率高、师生参与互动率高等条件。
第十条 凡申报各级 “视频公开课程”和“精品资源共享课”必须达到优质课程标准。

第十一条 每门课程的经费为2000元，在课程成功立项后，学校先期给予1000 元的启动经费，经检查合格并能正常开展网络教学的课程，再给予1000元的建设经费。 

第十二条 教务处每学年组织开展一次网络课程教学情况的专项检查，通过检查来认定各门课程本学期开展网络教学的情况，并进行情况通报；对于认定为优质课程者学校将择优予以奖励；对于认定不合格的课程将停止给予经费支持、责令其限期整改。
第四章  附 则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在教务处。
